
黎明技術學院提昇行政人員素質經費處理辦法 
(90.12.25)9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92.04.17)91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93.03.23)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97.03.04)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97.03.18)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97.09.30)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97.12.01)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99.08.31)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03.01)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01.03)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01.14)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12.27)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0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黎明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行政人員素質，加強行政業務之推展及鼓勵進

修，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特訂

定「黎明技術學院提昇行政人員素質經費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經費來源：由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常門經費中提撥5%以內供行政

人員(1)業務研習及(2)進修之用，本經費不得用於採購儀器或改善行政業務等支出。 

第 3 條 每位行政人員(含約聘人員)全年度申請使用本辦法之經費，每人申請上限為新台幣3

萬元整，學校得依當年度實際核撥金額調整。 

第 4 條 行政人員申請各項獎補助案件，由行政會議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審理，並將

審議結果公佈於本校網站，供各界查閱。 

第 5 條 各行政人員接受獎補助案件之成果(如研習報告)留存人事室以備教育部查核。 

第 6 條 本經費支用取得之原始憑證，由會計室採專款專帳管理，並依科目分別整理彙訂成

冊妥為保管，俾供教育部及審計部之訪評與查核。本經費實際使用情形由人事室會

同會計室適時(或定期)上網公告周知。 

第 7 條 獎補助行政人員業務研習，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獎勵補助項目： 

1.行政人員參加研習：行政人員參加教育部、學會、公會、協會等專業機構或

其他學校行政業務相關之研習或研討會所需之費用。 

2.行政單位自辦研習：本校行政單位自辦行政業務相關之研習或研討會所需之

費用。 

3.獎勵補助行政人員取得專業證照。 

二、獎勵補助內容︰ 

1.參加研習及專業證照考試所需之費用，依當年度核定獎勵助經費額度內核予

獎助，經費使用完畢即不接受申請；獎助項目依序為：報名費(含註冊費)、

證照費、交通費等費用及經核定之其他必要研習費用。 

2.辦理研習所需之講座鐘點費、交通費、印刷費、材料費、誤餐茶點費、場地

佈置費等費用，並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 

三、申請程序，依下列說明辦理： 

1.申請時間：受理申請案件以當年度12月10日前能舉辦完成者為原則，需經簽



請行政單位並經校長核可後執行。 

2.申請方式：依本校相關規定以簽呈方式，檢附「研習類預算表」(附表一)及

相關文件提出申請，由所屬單位主管依實際業務需求呈報並經相關單位審核

後，經校長核准後至本校校園e化整合系統辦理差假申請。 

3.核報方式：填報「研習類經費申請審核表」(附表二)、「研習類心得報告表」

(附表三)、費用核銷單，並檢附核准簽呈、活動單據等相關文件至校園e化整

合系統辦理。 

四、參加研習會或研討會之人員應繳交研習報告。 

五、補助取得專業證照證書者，檢附證照證書影本1份，送人事室備查，未依規定    

繳交證照證書者，經費應予追回。 

第 8 條 獎補助行政人員進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獎助資格：符合「黎明技術學院職員進修辦法」相關規定者。 

二、獎助內容︰進修註冊之學雜費、電腦使用費及學分費。 

三、修業獎助期限：博士班四年、碩士班二年、大學(空大)與四技四年、二專及二

技二年為限。 

四、其它相關事項，依「黎明技術學院職員進修辦法」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黎明技術學院     年度提昇行政人員素質經費預算表 

※填表說明： 
一、本表請於申請簽呈時一併檢附，各申請費用之申請標準依據本校提昇行政人員素質經費

處理辦法及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辦法相關規定核實報支，如實支費用超出標準時，仍

按表列規定數額核發。 

二、各預算科目請據實詳填，若遇無法全額補助時，則補助之優先序如下： 

    (一)報名費(含註冊費)：依參加活動所須繳交之金額，據實憑單據核報。 

(二)證照費：依參加活動所須繳交之金額，據實憑單據核報。 

(三)交通費：請分項說明，如公車、捷運、火車等各項各區段金額。 

(四)其它費用：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辦法」相關規定報支。 

申請人  單位  職級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活動地點  

項次 預算科目 說明 預算金額 

1 
報名費 

(含註冊費) 

 
元 

2 證照費  元 

3 

交通費 

公車： 

捷運： 

火車： 

其他交通： 

元 

4 其它費用  元 

合計(新台幣：元) 元 
 

行政附表 1 



黎明技術學院   年度提昇行政人員素質經費申請審核表 

申 請 人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案件編號 

(由人事室填寫) 
1□□9□□□ 

單 位  職 級  到校年月 年    月 

主 辦 單 位  
□國內 

□國外(請註明國別) 
活動地點  

活 動 名 稱  行政會議審核紀錄 

申 請 項 目 

□業務研習會       □業務研討會 

□專業證照考試     □教育部技術訓練  

□業務機構進修研究、訓練 

□其他：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會議次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會議 

活 動 日 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初審結果 
□通過  

□不通過，原因：           。 

申 請 經 費 

報名費新台幣$                        元 

註冊或證照費新台幣$                  元 

交通費新台幣$                        元 

核定經費 

獎助費： 

新台幣$                 元 

其他費用：                              

新台幣$                              元 

相對性獎助費 

新台幣$                 元 

合計新台幣$                          元 
合計新台幣$             元 

申請人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二級： 

一級： 
 

附件資料檢核(請依序排列) 

□差旅報告表 
□研習類心得報告表 
□研習證書/時數證明書 
□研習類預算表 
□預算使用確認單 
□核准公文(簽呈、函)及活動資料 

人事室結案檢核 

覆核

結果 

※各項應檢附件之相關資料 

□完成。   □未完成。 

                  (簽章) 

備註  

 

 
 

行政附表 2 



黎明技術學院   年度提昇行政人員素質經費心得報告表 

    
執 行 清 冊 

序 號 

1□□9□□□ 

(由人事室填寫) 

申 請 人  單 位  職 級  

研習名稱  

主辦單位  研 習 地 點  

研習日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活動摘要 

 

 

 

 

 

心得報告 

(200字以上

500字以下) 

 

 

 

 

備註  

 

 

行政附表 3 


